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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76年間原臺灣省地政處測量總隊辦理

臺中縣豐原市大湳段地籍圖重測時，疑率採

以舊地籍圖套繪取代實地施測作業，致渠共

有坐落重測後豐洲段7○1-3、7○3、7○4地

號等土地界址偏移，造成原應屬7○1-3地號

土地範圍之水溝遭毗鄰同段7○5、8○4地號

土地所有權人覆土，損及權益等情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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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，民國(下同)76年間原臺灣省地政處測量總隊

(已改制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，下稱國測中心)辦理臺

中縣豐原市(99年12月25日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，

為利案情說明，以下均稱臺中市豐原區)大湳段地籍圖重

測時，疑率採以舊地籍圖套繪取代實地施測作業，致渠

共有坐落重測後豐洲段7○1-3、7○3、7○4等地號土地

界址偏移，造成原應屬7○1-3地號土地之水溝遭毗鄰同

段7○5、8○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覆土，損及權益等情案。

本院為瞭解土地界址爭議，於112年10月19日邀集陳訴人

及內政部地政司、國測中心、臺中市政府地政局、豐原

地政事務所(下稱豐原地所)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

署等機關人員前往現地履勘並聽取簡報，嗣再就相關疑

義，分別於113年2月1日、113年5月27日詢問相關機關人

員，業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76年國測中心辦理豐原區豐洲段7○4地號土地重測

地籍調查時，7○4地號土地西側毗鄰未登記國有水利

地，國測中心按行為時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及內政部

65年1月8日台內地字第657840號函規定，予以逕行施

測，固非無據，然於辦理地籍調查時，卻疏未查證坐

落於7○4地號土地之重測前大湳段1○0建號建物，業

經豐原地所於57年間辦理建物總登記時已進行實地

測量，依據建物位置圖，建物左上角緊鄰7○4地號土

地重測前之大湳段5○8-44地號土地與未登記國有水

利地之經界線，但未越界建築，且建物平面圖亦無註

記建物有越界建築情事，詎料重測成為豐洲段6○8建

號建物後，建物左上角卻越界占用未登記國有水利地

重測後之豐洲段7○1(占用部分於81年8月24日分割

為7○1-3)地號土地，顯見國測中心未善盡地籍調查

之責參考建物測量之可靠資料，將土地關係位置正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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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於重測地籍圖，核有違失；至於建物西側之圍牆

應屬已越界興建於7○1(即目前之7○1-3)地號土地

無誤，陳訴人認7○4地號土地西側界址為圍牆或水

溝，容有誤解。 

(一)按行為時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第三章地籍圖重測之

作業方法-第四節地籍測量–四、協助指界–(一)

概述規定：「1、地籍圖重測，本應由土地所有權人

自行指認界址，惟因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不明實地界

址所在，而要求參照舊地籍圖施測，為使土地所有

權人瞭解其土地界址位置，確保重測成果精度及防

杜界址糾紛，依內政部 65年 1月 8日台內地字第

657840號函規定，應予協助指界。2、凡以參照舊地

籍圖施測辦理重測之土地，除界址在道路、水溝、

池沼或建築物內，無法埋設界標，及相同土地所有

權人之相連土地間確無明顯界址應在地籍調查表

內註明者外，均應辦理協助指界埋設界標。……」

次按內政部65年1月8日台內地字第657840號函規

定：「乙、私有土地與未登記土地相毗鄰者，應依左

列規定施測：一、私有土地所有人所指認之界址，

未占用未登記土地者，以其指認之界址施測。二、

未登記之道路、水路或廢溝、廢路用地，顯為相鄰

之土地所有人占用，地政機關應參照舊地籍圖或其

他可靠資料所示之坵塊形狀及關係位置，實地指定

界址，逕行施測。未登記之土地，應另編地號，予

以測量後辦理總登記，並另案處理。……」。 

(二)關於陳訴人指訴，國測中心於76年辦理臺中市豐原

區豐洲段7○4(重測前大湳段5○8-44)地號土地重

測地籍調查時，7○4地號土地西側有圍牆且緊鄰水

溝，為何地籍調查表記載西側之A-B、B-C經界物名

稱均為「13.參照舊地籍圖」，備註：「因界址鄰接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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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地無法指界參照舊地籍圖逕行施測」？無論7○4

地號土地西側界址在圍牆或水溝，要指界都不難，

為何不讓土地所有權人指界等情。 

(三)經查： 

1、臺中市豐原區豐洲段7○4(重測前大湳段5○8-

44)地號土地上之豐洲段6○8建號建物，係57年1

月17日建築完成，當時之建物所有權人張○為辦

理建物總登記向豐原地所申請建物測量，經該所

實地測量建物坐落位置及建物形狀後於57年6月

10日繪製建物平面圖，並於57年10月2日辦竣建

物總登記，登記建物為重測前大湳段1○0建號。

依據豐原地所實地測量所繪製建物平面圖中之

建物「位置圖」顯示，該建物左上角緊鄰重測前

大湳段5○8-44地號土地與未登記國有地(76年

重測後為豐洲段7○1地號土地)間之經界線，但

未越界建築毗鄰之未登記國有地，且建物平面圖

亦無註記建物有越界建築情事。 

2、76年8月19日國測中心辦理臺中市豐原區豐洲段

7○4(重測前大湳段5○8-44)地號土地重測地籍

調查，依據地籍調查表，7○4地號土地由土地所

有權人即陳訴人之父親張○○(因買賣於63年2

月18日取得土地所有權)到場指界認章，土地西

側毗鄰未登記之國有水利地，經界A-B、B-C指界

為「13參照舊地籍圖」，備註：「因界址鄰接水利

地無法指界參照舊地籍圖逕行施測」。按行為時

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規定，因經界A-B、B-C依地

籍調查表所載為參照舊地籍圖，且界址位於水利

地，無法埋設界標，係屬協助指界之除外情事，

故予以逕行施測；然依據內政部65年1月8日台內

地字第657840號函規定，私有土地與未登記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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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毗鄰者，如未登記水路顯為相鄰之土地所有人

占用，地政機關應參照舊地籍圖或其他可靠資料

所示之坵塊形狀及關係位置，實地指定界址，逕

行施測。爰此，國測中心於辦理7○4地號土地地

籍調查時，除舊地籍圖外尚有重測前大湳段1○0

建號建物之實地測量平面圖為可靠資料，就土地

關係位置逕行施測，惟國測中心卻疏未詳實辦理

地籍調查及測量，致重測前經豐原地所實地測量

未占用毗鄰未登記國有水利地之1○0建號建物，

於重測成為豐洲段6○8建號建物後，建物左上角

卻占用未登記國有水利地重測後之豐洲段 7○

1(即目前之7○1-3)地號土地；至於該建物西側

之圍牆應屬已越界興建於7○1(即目前之7○1-

3)地號土地無誤。 

(四)綜上，76年國測中心辦理豐原區豐洲段7○4地號土

地重測地籍調查時，7○4地號土地西側毗鄰未登記

國有水利地，國測中心按行為時地籍圖重測作業手

冊及內政部65年1月8日台內地字第657840號函規

定，予以逕行施測，固非無據，然於辦理地籍調查

時，卻疏未查證坐落於7○4地號土地之重測前大湳

段1○0建號建物，業經豐原地所於57年間辦理建物

總登記時已進行實地測量，依據建物位置圖，建物

左上角緊鄰7○4地號土地重測前之大湳段5○8-44

地號土地與未登記國有水利地之經界線，但未越界

建築，且建物平面圖亦無註記建物有越界建築情

事，詎料重測成為豐洲段6○8建號建物後，建物左

上角卻越界占用未登記國有水利地重測後之豐洲

段7○1(占用部分於81年8月24日分割為7○1-3)地

號土地，顯見國測中心未善盡地籍調查之責參考建

物測量之可靠資料，將土地關係位置正確反映於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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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地籍圖，核有違失；至於建物西側之圍牆應屬已

越界興建於7○1(即目前之7○1-3)地號土地無誤，

陳訴人認7○4地號土地西側界址為圍牆或水溝，容

有誤解。 

二、76年國測中心辦理豐原區豐洲段7○3地號土地重測

地籍調查時，7○3地號土地東側毗鄰豐原國中宿舍使

用之豐洲段7○1地號土地，因界址點位於屋內，國測

中心依據行為時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及內政部65年1

月8日台內地字第657840號函規定，以重測土地界址

位於建築物內，實地無法設立界標予以逕行施測，尚

屬有據；而國測中心於76年8月19日辦理7○3地號土

地地籍調查，及土地所有權人於77年3月24日再予重

新指界補正之結果，7○3地號與東側7○1地號土地之

經界未曾變動，均位於豐原國中宿舍內，且業由土地

所有權人認章，故陳訴人認因界址補正造成豐原國中

宿舍部分坐落於7○3地號土地，容有誤解；又本案於

76年辦理重測，當時編造地籍調查表之略圖係以鉛筆

手繪，約略表現地籍圖形狀，重測成果之實際圖形，

仍應以地籍調查記載界址點及經界，測量套繪所展繪

圖形為準，而現今略圖已採電腦繪圖儀繪製，不致產

生與實際圖形明顯差距情事。 

(一)按行為時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第三章地籍圖重測之

作業方法-第四節地籍測量–四、協助指界–(一)

概述規定：「1、地籍圖重測，本應由土地所有權人

自行指認界址，惟因部分土地所有權人不明實地界

址所在，而要求參照舊地籍圖施測，為使土地所有

權人瞭解其土地界址位置，確保重測成果精度及防

杜界址糾紛，依內政部 65年 1月 8日台內地字第

657840號函規定，應予協助指界。2、凡以參照舊地

籍圖施測辦理重測之土地，除界址在道路、水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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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沼或建築物內，無法埋設界標，及相同土地所有

權人之相連土地間確無明顯界址應在地籍調查表

內註明者外，均應辦理協助指界埋設界標。……」

次按內政部65年1月8日台內地字第657840號函規

定：「甲、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與已登記之鄰地（包括

私有土地、公地或公共設施用地）之界址，無法指

認時，依左列方式處理：……二、土地所有權人未

到場指界、或雖到場而不指界，亦不接受地籍調查

及測量人員協助指界之結果時，應依土地法第46條

之2第1項各款之規定逕行施測。其依第3款參照舊

地籍圖逕行施測者，該管地政機關應參照舊地籍圖

或其他可靠資料所示之坵塊形狀及關係位置，實地

指定界址，設立界標予以測量。其地形特殊，實地

無法設立界標者，應於地籍調查表記明其事

由。……」 

(二)關於陳訴人指訴，國測中心於76年辦理豐洲段7○

3(重測前大湳段5○8-77)地號土地重測地籍調查

時，7○3地號土地地籍調查表原略圖為符合現況之

長方形，然而補正處理記載表略圖，7○3地號土地

東側經界線卻往東位移成斜線，造成臺中市立豐原

國民中學(下稱豐原國中)經管原應坐落於豐洲段7

○1(重測前大湳段5○8-47)地號土地之宿舍部分

坐落於7○3地號土地等情。 

(三)經查： 

1、76年8月19日國測中心辦理豐洲段7○3(重測前

大湳段5○8-77)地號土地重測地籍調查，依據地

籍調查表，7○3地號土地由土地所有權人即陳訴

人之父親張○○到場指界認章，7○3地號與東側

豐洲段 7○ 1(重測前大湳段 5○ 8-47)地號土地

(豐原國中宿舍使用之土地)經界C-D指界為「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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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照舊地籍圖」，備註：「因界址位於屋內實地無

法設立界標依照內政部65年1月8日台內地字第

657840號函規定逕行施測」。依行為時地籍圖重

測作業手冊之規定，因經界C-D依地籍調查表所

載為參照舊地籍圖，且界址位於屋內，無法埋設

界標，係屬協助指界之除外情事，依規定逕行施

測；續依內政部65年1月8日台內地字第657840號

函甲、二規定：「其依第3款參照舊地籍圖逕行施

測者……其地形特殊，無法設立界標者，應於地

籍調查表記名其事由。」調查人員爰於地籍調查

表該經界備註欄敘明因界址位於屋內，實地無法

埋設界標，依規定逕行施測；嗣張○○於77年3月

24日對於7○3地號與北側7○2(重測前大湳段5

○8-34)地號土地之經界E-A指界為「1內」(籬笆

內)及經界D-E指界為「12延長線」(籬笆內延長

線)再重新指界認章，經界D-E-A補正為經界D-A，

指界為「1內」(籬笆內)。然而C-D經界並未補正，

仍指界為「13參照舊地籍圖」，備註：「因界址位

於屋內實地無法設立界標依照內政部65年1月8

日台內地字第657840號函規定逕行施測」。是以

國測中心於76年8月19日辦理地籍調查及張○○

於77年3月24日再予重新指界補正之結果，7○3

地號與東側7○1地號土地之經界C-D未曾變動，

C-D經界均位於屋內，亦即位於豐原國中宿舍內。 

2、又本案係76年辦理重測，當時編造地籍調查表之

略圖，係由調查人員於調查表略圖欄以鉛筆手

繪，約略表現地籍圖形狀，而重測成果之實際圖

形，仍應以地籍調查記載界址點及經界，測量套

繪所展繪圖形為準。7○3地號與東側7○1地號土

地 (豐原國中宿舍使用之土地 )經界 C-D位於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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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，於地籍調查與張○○重新指界補正相關經界

前後均未變動，故非因補正造成豐原國中經管宿

舍部分坐落於7○3地號土地。另關於重測地籍調

查略圖，現今已採電腦繪圖儀繪製，不致產生略

圖與實際圖形明顯差距情事。 

(四)綜上，76年國測中心辦理豐原區豐洲段7○3地號土

地重測地籍調查時，7○3地號土地東側毗鄰豐原國

中宿舍使用之豐洲段7○1地號土地，因界址點位於

屋內，國測中心依據行為時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及

內政部65年1月8日台內地字第657840號函規定，以

重測土地界址位於建築物內，實地無法設立界標予

以逕行施測，尚屬有據；而國測中心於76年8月19日

辦理7○3地號土地地籍調查，及土地所有權人於77

年3月24日再予重新指界補正之結果，7○3地號與

東側7○1地號土地之經界未曾變動，均位於豐原國

中宿舍內，且業由土地所有權人認章，故陳訴人認

因界址補正造成豐原國中宿舍部分坐落於7○3地

號土地，容有誤解；又本案於76年辦理重測，當時

編造地籍調查表之略圖係以鉛筆手繪，約略表現地

籍圖形狀，重測成果之實際圖形，仍應以地籍調查

記載界址點及經界，測量套繪所展繪圖形為準，而

現今略圖已採電腦繪圖儀繪製，不致產生與實際圖

形明顯差距情事。 

三、本案相關土地範圍經豐原地所依據地上物現況加以

測繪，並與重測時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及重測前地籍

資料進行比對，辦理擴大檢測，現場固定經界物位置

與地籍圖重測成果相符，尚無陳訴人所稱界址位移情

事。 

(一)關於陳訴人指訴，國測中心於76年辦理臺中市豐原

區大湳段地籍圖重測時，疑率採以舊地籍圖套繪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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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實地施測作業，致渠共有坐落重測後豐洲段

7○1-3、7○3、7○4地號等土地界址偏移，使原應

屬7○1-3地號土地之水溝成為7○5、8○4地號土地

所有權人所有並遭覆土等情。 

(二)本院為瞭解本案相關土地範圍內土地重測是否產生

界址位移情事，於113年2月1日詢問時請豐原地所

擴大檢測案關土地範圍，依據地上物現況加以測

繪，並與重測時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及重測前地籍

資料進行比對，經該所擴大檢測，現場固定經界物

位置與地籍圖重測成果相符，並無陳訴人所稱界址

位移等情，如下： 

1、豐洲段856、7○3、7○4、8○5、8○7地號土地間

實地籬笆、圍牆位置，8○5地號與8○6、8○7地

號土地間圍牆，經擴大檢測後，地籍線與實地位

置及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一致。 

2、豐洲段7○2、7○3、7○4地號土地間籬笆位置經

擴大檢測後，地籍線與實地位置及地籍調查表所

載界址一致。 

3、豐洲段7○1、7○2地號土地間牆壁、各自圍牆位

置經擴大檢測後，地籍線與實地位置及地籍調查

表所載界址一致。 

4、大昌街、圓環北路一段2○6巷及圓環北路一段2

○6巷○○弄計畫道路位置經擴大檢測後其兩旁

建物滴水線(即所謂建築線)，相關位置及地籍調

查表所載界址一致。 

5、7○4地號至7○6地號土地間、7○2地號至7○8地

號土地間、7○5地號與7○8地號土地、7○6地號

與7○9地號至7○6地號土地間界址及實地房屋

位置經擴大檢測後，房屋位置與地籍調查表所載

界址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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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綜上，本案相關土地範圍經豐原地所依據地上物現

況加以測繪，並與重測時地籍調查表所載界址及重

測前地籍資料進行比對，辦理擴大檢測，現場固定

經界物位置與地籍圖重測成果相符，尚無陳訴人所

稱界址位移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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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函請內政部轉飭所屬檢討妥處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 

三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(不含附件)及處理辦法，

於個資隱匿後，上網公布。 

 

       調查委員：施錦芳、林盛豐 

 

 

 

案名：臺中市豐原區豐洲段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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